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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人活跃于各类市场经济活动的同时，逐渐也开始存在的愈来愈多的

个人债务。近年来，个人破产免责制度逐渐成为个人破产制度的关键问题，我国对于个人破产免责制度

的讨论也受到各学者的关注和争论。本文在了解目前存在的个人破产免责制度基本理论和研究现状基础

上，对我国个人破产免责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根据我国各区个人破产免责制度试点进

行现状分析，在对于构建个人破产免责制度方面应该对制度所需的具体规则方面进行细化，并建立相关

配套措施。这样才能对今后构建该制度找到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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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odern market economy, while natural persons are active in 
various market economic activities, more and more personal debts gradually begin to exist. In re-
cent years, the personal bankruptcy exemption system has gradually become a key issue in the 
personal bankruptcy system, and the discussion of the personal bankruptcy exemption system in 
China has also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and debate of various scholars. Based on understanding the 
basic theory and research status of the existing personal bankruptcy exemption syste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ersonal bankruptcy exemption 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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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 in China,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ccording to the pilot personal bankruptcy exemption 
system in various regions of China, and refines the specific rules required for the system in terms 
of constructing a personal bankruptcy exemption system, and establishes relevant supporting meas-
ures. In this way, we can find the right direction for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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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理论研究 

1.1. 个人破产免责 

个人破产是指自然人产生的各种债务未能按时清偿，并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未能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状态，为了维护相关的权益向法院申请破产后，法院会指派相关人对该自然人的债务进行处理，债务人

宣告被破产。早期对于破产的债务人更多的是倾向对其进行惩治，从破产有罪的想法转变为破产免责、

从以债权人作为核心保护其利益转变为重视破产债务人的尊严和保障其基本权益来更好维护债权人的利

益。自然人破产与个人破产的含义并不相同，自然人所指的单为民法层面上的自然人，它所包含的内涵

不及个人破产中的“个人”范围较大，而个人破产中的“个人”则不仅是指商行为主体，更是个体工商

户这些市场上的经营主体。 
个人破产免责是指债务人在破产程序终止后或者在已经清偿了一部分债务后满足一定的审查条件将

未清偿的债务归于消灭的情形。早期认为债权人才是一段债务关系中最为中心人物，对于未能清偿的债

务人采取的都是一些惩戒措施，例如关押囚禁，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权不断得到人们的重视和提高，

破产后的债务人同样也应当享有一定的权利。若不对债务人给予一定的优惠，债务人处于困境的时间将

会拖长，甚至终身处于困境中。 
随着破产法制度已被实践多年并趋向成熟，但对于个人破产的立法仍存在许多争议与探讨。而个人

破产免责制度作为个人破产的核心，也受到广泛讨论。在学者讨论过程中，更多的学者对个人破产免责

制度所秉持的是赞成的态度，即赞同说，对于赞同的方面主要从它的具体实行研究、模式研究、理论研

究这三块研究颇多。 

1.1.1. 具体实行方面研究 
我国学者对于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具体实行方面研究较多：在许德风的《论个人破产免责制度》中

对个人破产免责制度进行了可行性分析，认为其需确立一些可行的具体操作制度，包括与信用体系建设、

个人破产免责的辅助制度(前置程序)进行相关分析，应可视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法律实施情况的需要做

调整[1]；顾芳芳、殷慧芬等人均在文中曾详细分析免责情况下存在的例外债务种类，以及我国应当确定

的免责范围所在[2]；项焱、张雅雯曾以英国个人破产免责制度视角来进行讨论我国未来个人破产免责制

度的建构[3]；赵吟曾指出在个人破产制度中的个人破产准入规制的重要性，并且其作为个人破产制度的

前提，对于化解债务纠纷具有重要作用[4]。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556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刘乐玟 
 

 

DOI: 10.12677/ojls.2023.115568 4003 法学 
 

1.1.2. 免责模式研究 
我国学者对于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模式也进行了相关研究：汪青松、张汉成在《平衡性个人破产免

责制度的构建》中认为应当构建平衡性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确定综合性的免责许可模式[5]；余家齐在《个

人破产余债免责制度研究》中提到目前域外存在的三种免责模式，而对于我国来说，许可免责模式更符

合我国的传统理念和我国的现状[6]；桑爱英在《浅议破产免责制度》中提到了破产免责制度存在两种立

法模式，包括当然免责模式和许可免责模式，对于我国的特殊国情、传统思想的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的欠

缺影响，应当采用许可免责模式[7]；顾芳芳曾指出相对于企业破产设置的两种制度，在个人破产中其免

责模式包括直接免责和附条件免责，并认为我国应当采取双轨制的个人破产免责制度；殷慧芬对于免责

模式通过立法例来进行探讨，就存在的自动免责与许可免责中，我国应当采用法院许可免责模式。 

1.1.3. 基本理论研究 
我国学者对于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相关基本理论也进行了分类和探讨：徐阳光在《个人破产免责的

理论基础与规范构建》中提到免责的立法理念是源于债务人合作理论，但在目前的现代化的今天来看，

个人破产免责制度已经融合了债务宽恕理念、人道主义和社会效应理论，并且他认为我国的制度发展应

当基于多元化理论，进行融合来讨论[8]；顾芳芳在《论我国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建构》中探讨了存在的

免责正当性理论，目前包括对债务人合作理论、冲动控制和不完全启发理论、人道主义理论、经济理论

进行理论评析及我国对免责制度应持有的态度[9]。 

1.2. 基础理论 

1.2.1. 债务人合作理论 
债务人合作理论，是通过对是债务人实行免责，让其更愿意配合相关的破产程序从而来执行相关财

产，以便更好地平衡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实现其双方的利益最大化。但对于适用该理论的前提是对

象必须为一个诚实的债务人，若债务人列为不诚实对象则无法对其进行免责。在参照国际上的个人破产

免责制度的前提下， 
发现英国的破产法是最早适用该债务人合作理论。英国虽然在 1706 年的《安妮法案》中构建了个人

破产免责制度，但其也经历了从破产有罪向无罪的转变斗争[3]。包括美国免责制度创造阶段，它的制度

构建只是为了保护债权人单方的利益。该理论将我们债务中的免责看作成只有与债权人等人达成合作才

能实现财产上的免责。 

1.2.2. 人道主义理论 
对于人道主义理论所述，出于人道主义，被原谅或者获得同情的债务人能够进行免责。在研究人道

主义理论上，研究颇深的为卡伦·格若斯教授，他认为债务人拥有一定的免责条件，即有过错行为、过

错行为造成损害、过错方有悔过以及愿意承担错误并进行纠正。在人道主义理论的支撑下，我们能看到

对债务人人权、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保护，对深陷债务困境的人具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但做到该

人道主义的程度也应该有范围，不能过度进行免责，对债务人进行一部分免责后使其能够重新开始经营

生活。该理论实际上是建立在自然法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1.2.3. 社会效益理论 
社会效益理论关注的是债务人的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否能够平衡。免除债务人承担不起的部分债务，

能够使当事人的身心得到更好的发展，其家庭也能更加和睦幸福，其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和付出；不

仅仅如此，从整体的社会效益来说，债务人从繁琐的债务中脱身而来进入到更好的工作状态，对此所产

生的对市场的社会效益多于对债务人免除部分债务造成的损失。社会效益理论所实现的最终目的是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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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一定的有利影响。 

1.3. 个人破产免责制度模式 

1.3.1. 当然免责 
当然免责是指自然人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其所负的债务能够自然而然的免除，不用进行相关的申请等

程序的限制，可以对此债务人实行最直接的免责。而美国在个人破产法中就适用了这一模式，美国拥有

冒险精神并将其冒险精神获得的成功作为一种文化，而直接免责的模式则恰能体现美国的冒险精神，能

够用最短的时间解决当下的问题，更有勇气去进行冒险创业。但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并不愿意选用这种

当然免责的制度，该制度所存在的风险过高，大多数国家愿意趋向稳打稳扎。 

1.3.2. 许可免责 
许可免责是指当债务人对部分债务无法偿还之时，可向法院申请进行启动个人免责的申请，法院通

过一定的程序对债务人进行审查，作出是否进行债务免责的决定。对于该模式，主要是要通过法院对此

审查许可后方可进行，法院的决定是适用该制度的前提条件。在国外也有许多国家采用的是许可免责的

模式，德国关于许可免责模式的规定是需要在一定期限内提交相关的免责申请和破产申请。日本个人破

产制度的个人免责制度也采用的是是许可免责模式，根据《日本破产法》，债务人向法院提交申请的同

时提交证明其债务的材料后，能够直接进入到破产清算的程序[10]。对于我国的目前免责模式，在深圳市

所制定的第一部个人破产法规《深圳条例》中采用的就是许可免责模式，这种债务人是否能够免责取决

于法院的决定，而不是债务人是否同意。 

2. 构建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1. 必要性 

2.1.1. 债权人债务人实现利益最大化 
个人破产与企业破产不同，个人破产中的自然人能够合法的享有下相关的权利，通过对于构建个人

破产免责制度能够更好的调节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实现免责制度是想让将债务人的财产和利益，最

大公平化地对债权人进行分配，从而实现双方利益地最大化。对于债务人在破产程序之后免除部分债务，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债务人重整旗鼓继续进行下一工作部分，更好的可以兼顾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对

于债权人不仅能够对债务人实现债权基础上节省时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以后的债务关系，起到一

定的互利共赢的作用。 

2.1.2. 积尘案件结案 
当今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很多案件由于财产资金不足不能够结案，从而使得司法资源得不到

保障。对此，不仅如此司法资源不能合理利用，执行案件也不能结案。根据不能执行财产主体将其分为

两部分，一部分是将法人、非法人组织或其他组织作为主体，将进行破产程序来调整的债务关系，这得

力于公司破产法的原因，使公司、企业能够恢复稳定状态或在最少损失基础上进行破产；而由自然人作

为不能执行财产的主体，不能执行财产的情况下我国目前并未对此制定相关法律制度进行保障，从而这

样也在一定程度上浇灭债务人的激情热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当今司法改革的前进步伐以及市场经济

的发展。 

2.1.3. 更好对接趋向国际化的外贸活动 
目前各国逐渐构建个人破产免责制度从根源上来说是为了促进社会经济平稳运行，若个人负债问题

过大，对社会稳定也会造成不良影响。各学者参照英国德国等国家的个人破产免责制度来构建我国的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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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制度，其目的也是为了更好促进我国与全球各国贸易活动的进行，为其外贸活动提供一定的法律服务

和保障 

2.2. 可行性 

2.2.1. 与债务人信用相挂钩 
在推行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同时，我们应当考虑到其制度应当是建立在个人信用的基础上。该制度

的本身目的是为了让债务人能够减轻债务压力以至于更好的恢复正常生活，重新进入市场交易，给债权

人带来更多的利益；若债务人的个人信用不足，让债务人利用该制度故意逃避债务的追究，此制度将破

坏相关法律，无法实现其用武之地。因此，如何充分了解到债务人的个人信用，这对实行个人免责制度

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2.2.2. 影响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 
我国的经济自改革开放后至今得到稳步的发展，在推动经济稳步发展的过程中，少不了个体工商户

的身影，个体工商户所占市场主体的比重逐年上升，该主体已逐年成为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

而目前的经济秩序的发展也将有利于个体工商户的活跃与发展。 

3. 我国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实践现状 

不同于我国内陆的立法实践起步较晚，我国的香港地区在受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影响，在 21 世纪初

信贷快速发展的同时，考虑到愈发出现较多的债务问题情况下，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中确立了个

人破产免责制度。自 2018 年 10 月 24 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呼吁推动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要对破

产法进行完善并要将个人破产制度引入此中；而在 2019 年 7 月 16 日，国家 13 部委联合印发了《加快完

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中提及到了应当分布推进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自从在《改革方案》中

提出的要构建个人破产制度后，我国各地区都开始推行了相关的试点工作。首先东莞市第一法院对此出

台了《个人破产(试点)程序设计》、《试点破产人选择标准》规范文件；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了《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实施意见》[11]；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个人债

务清理的若干规定》，对于免责制度的规定将由债权人会议通过债务清偿计划；2021 年 9 月 10 日无锡

市通过了首例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 
2020 年 3 月 1 日年深圳市进行示范，在该地区设立了首部个人破产法规《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

例》，是我国个人破产制度建设的第一步实践。在《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阐述了我国的实行个

人破产免责制度，并对其立法模式、免责期限、免责适用条件、不予免责的财产范围、免责的撤销等方

面作出了规定：在该条例中第一百条和第一百零一条中规定了采取的为许可免责模式，其模式不同于当

然免责以及一些混合的免责模式，该模式为债务人在考察期届满后可向法院进行申请免责，法院通过一

定的审查作出对不予免责条件而进行决定；该条例的第九十五条和九十六条确定了免责的期限，明确若

债务人需要获得免责，一般情况下需经过三年的考察期；在条例的第二条对适用免责的主体进行了规定，

确定了若债务人是由于生产经营或生活消费的情况而无法清偿债务的话，其可以适用，将其主体不仅规

定为商事自然人，还扩大为消费者；条例第九十七条从八个方面对不得进行免除的债务进行了规定；第

一百零三条为了打击欺诈行为的出现，设置了债权人的保护机制，有欺诈行为的免责可对此予以撤销[12]。
深圳市所颁布的首部个人破产法规《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具有重要的试验意义，其内容上虽进

行了相关免责条件和免责程序的规定，但其终属于初步的框架，并未对此进行完善。 
而在 2021 年 7 月 19 日深圳市在审理结束我国的首例个人破产案件，此案件符合深圳市提出的《深

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的重整的规定，对于此案件中的当事人在重整执行完毕后可将部分债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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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清偿。而此案件与《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的出现也为我国后期处理相关案件起到指导的作用

与意义。 

4. 构建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建议 

我国对于在构建个人破产免责制度方面应该采取系统性的对制度所需的具体规则、配套措施进行完

善。因此，应当系统性的制定具体规则，建立相关的配套措施，这样才能对今后构建该制度找到正确的

方向。 

4.1. 具体规则的构建 

4.1.1. 破产免责债务人的范围 
对于不予考虑的破产免责的债务人即为不具有诚信的债务人。免除部分债务是为了让债务人与债权

人能够将债务人的财产和利益，最大公平化地对债权人进行分配，从而实现双方利益地最大化。若将对

社会产生巨大恶劣影响的债务人进行免除债务，其将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从而产生一系列的恶性循

环。若未建立健全的信用体系，对该制度的运行将存在一定的阻碍。 

4.1.2. 破产免责的申请 
对于债务人向法院进行申请免除部分债务的时候，需要经过三年的考察期来考察该债务人是否符合

相关条件进行清偿。目前在《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九十五条、九十六条中规定了要经过三年

的考察期才能进行申请，可有例外情形，若债务人在其考察期间内违反相关约定则法院可对此多延长两

年，即考察期最多为五年。在此基础上，应对我国的个人破产免责制度中的考察期进行进一步细化：原

则上应采取三年考察期，在特殊情况下可采取缩短或延长其考察期的限制；若债务人违反了法院规定的

行为，应当对其增加考察期，但增加期限不超过 2 年，若债务人在考察期间内，提前清偿了部分债务，

可在债务人信用基础上认定可提前结束考察期或缩短对其的考察期。 

4.1.3. 破产免责的程序 
参考《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所适用的许可免责模式，即该模式为债务人在考察期届满后可

向法院进行申请免责，法院通过一定的审查作出对不予免责条件而进行决定。但此条例规定，对债务人

有影响的免责主体不仅包括法院、债权人，还包括管理人、破产事务管理部门，而相关管理人与破产事

务管理部门所给出的免责意见对其债务人的免责将会产生实质性影响，是否应当对破产免责程序进行简

化，也是目前所需重要探讨的一方面[13]。 

4.1.4. 破产免责的范围 
对于债务人应当免责的范围作出了排除性限制，即免责的例外，是由于规定了由于债务人的一些不

诚实行为和一些债务本身不便于免除，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将这些债务排除在能够免责的范围之内。一

方面是存在不予免责的事由，可以包括故意违反行为多次、实施相关不正当行为、不当处分财产行为等

不诚信的债务人行为，这些行为都应当列为不予免责的事由，以此来对债务人进行警戒、提醒，从而增

加该制度的合法合规程度。一方面是一部分债务不予进行免责：首先，对于出于公共目的，债务人所欠

的税收以及自身的违法行为产生的罚金等债务不得进行免责。税收此债权人的主体为国家，而不同于普

通的债务一样债权人是不特定多数人。采取税收这一方式目的是为了社会利益，它是国家收入的来源，

能够为国家机关和政府提供资金更好的保护国家的运行。债务人由于自身违法行为产生的罚金、没收财

产等这些债务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惩戒当事人，起到提醒、警戒的作用；其次，教育方面的贷款也不得

列入免责的范围之内，教育贷款是为了更好地保障有经济困难的学生能有受教育的机会，其学生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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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相对于普通学生而言条件较差且通过社会调查对于该债务的违约率较低；因法定的义务而产生的抚

养费、赡养费这些不应当列入免责范围内，这些债务是产生于自身的法律义务，是一种对亲属的法律责

任，其债务具有一定的人身属性，公权力不得入侵到私权的领域进行干涉[14]；最后，债务人自身故意或

重大过失造成别人的人身、财产受到损失的责任而产生的债务，不得进行免责，该类型债务若获得免责，

则是对受害人没有公平可言，也会打破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引起大众的不满，因此这些债务也应当排

除在免责范围之外。 

4.1.5. 破产免责的撤销 
在构建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过程中,为了打击欺诈行为的出现，设置了债权人的保护机制，有欺诈行

为的免责可对此予以撤销。对于债务人若实施了以下几种行为，可对此免责债务的裁定进行撤销：首先，

债务人未按法律规定履行法院规定的义务，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其次，债务人实施了危害社会秩

序的犯罪行为，应当对此进行撤销免除债务的裁定；最后，若债务人实施了欺诈、隐瞒等行为获得免责

的情形，应当对此予以撤销。 

4.2. 建立相关配套措施 

4.2.1. 完善债信体系 
我们对于在构建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同时，也应当注意一些为了逃避债务而利用该免责制度进行来

进行转移财产、藏匿等逃避行为，这就需要我们对于债务人的诚实与信用程度进行一定了解与分析，从

而选择出适用于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人群，对此建立一系列的信用措施与体系等配套措施，也是能够进

一步更好的构建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基础。要合理的利用大数据来对债务人的信用进行评价，大数据的

运行将更科学、全面，利用大数据可以对全社会人员的信用相关信息进行收集、整理，能够在数据库中

知晓个人的情况；不仅如此，大数据对此社会人员的信用进行监管，可以快速归类各人群信用程度。 

4.2.2. 简化复权制度 
对于想要获得重新经营的债务人，不仅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免除部分债务，还需要恢复一些权利。

债务人获得个人破产免责需付出一定的代价，即会因为破产而失权，而会有两种复权的条件：一方面是

债务人已经获得免责，另一方面是由于债务人违反了相关的规定被裁定撤销或者不予免责的时，复权对

此债务人影响较大[15]。目前存在两种需复权的条件，而债务人复权还需要单独进行申请，其增加了相关

程序的繁琐性，可以将复权的裁定同法院的免责、撤销裁定一同作出，其不仅能简化免责整体的程序，

还能为债务人的权利恢复给予一定的时间，让债务人的权力能够更快恢复，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发展。 

5. 结语 

对于完善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构建不仅能够对现存的一些规范性文件及深圳的《深圳经济特区个人

破产条例》起到突破性进展，对我国今后个人破产制度的建构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本文基于免责制度

理论、模式以及目前国内相关研究的分析，结合我国的现状，研究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构建。免责在个

人破产制度中为重要环节，我国目前急需这样一个制度来合理平衡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利益，发挥更多的

社会与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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